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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323-2021-SA 

服务认证审查通知书 

1.受审查方基本信息 

1.1受审查方名称：北京瑞达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项目编号：1323-2021-SA 

1.3工商注册地址/邮编：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号 A座 A1112 

1.4审查地址/邮编：北京市海淀区永丰基地永丰科技企业加速器二区 1号楼 

1.5联系人/职务：张继旭    18601092565  邮箱： 

1.6服务覆盖的员工总数：   34  

1.7与总部不在同一地址的多场所情况： 

1.8有显著差异的倒班作业情况： 

1.9已获知的重大变更事宜： 

□组织名称；□工商注册地址；□组织机构及高管层； 

□经营地址；□组织规模变化； 

 

2.审查策划 

2.1 认证领域和认证标准： 
☑售后服务   依据 GB/T27922-2011     

□批发零售服务 依据 SB/T10962-2013 

□网店销售服务  依据 T/EDA02-2017    

□品牌认证   依据 GB/T27925-2011  

□其他： 

2.2 审查类型： 
☑初次认证审查     □监督审查     □再认证审查     □其他 

2.3 审查目的： 
通过对受审查方涉及认证范围内的服务及管理现状，对照认证标准进行量化评价

和判定，从而决定能否推荐   ☑初次认证注册    □保持认证资格   □再认证注册     
 

2.4 审查准则： 
1）2.1 中的认证标准 

2）受审查方服务系统相关文件 
3）适用的国家、行业及地方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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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审查范围： 

电子设备（含无人机雷达探测装备、定向全频段无人机反制装备、定向非全频段无人机反制

装备、全向全频段无人机反制装备、全向非全频段无人机反制装备、无人机光电探测装备、无人

机频谱探测装备、车载式无人机探测/拦截装备、无人机反制探测一体装备）的研发设计；车载警

务低空飞行监视系统/无人机拦截系统（包括探测装备、拦截装备、指挥控制系统、通信系统、音

视频系统）研发设计、集成及技术服务相关的售后服务 

审查取证期限：自    年  月  日至现场审查结束日止。需要时，可超期取证。 
2.6现场审查人日数：  2.0人日 

2.7现场审查时间安排：2021年 12月 23日下午至 2021年 12月 24日上午 共 1.0天 

2.8审查组成员： 

代码 姓名 组内身份 注册证书号/ 
专家工作单位 相关专业 联系电话 

A 李京田 组长 2019-S1SC-1014142 02.01 13601093935 

B 于翠翠 组员 2021-S1SC-1274160 02.01 13910780447 

说明：组内身份包括组长、实习组长、组员、技术专家、观察员等。 
 
2.9审查提示： 

 

 

3.重要信息 

首先，请对本次通知的审查地址、审查范围、审查时间及审查组成员的安排予以

确认，如有异议，请即时与我机构沟通，谢谢合作！  
为确保审查过程能够顺利进行，请贵方在接到本通知后组织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在审查进程中积极配合审查组完成审查工作。 
1、 审查组长负责审查日程安排的策划，将于审查前发送给贵方，请及时与审查

组长沟通确认。 
2、 审查组将提前进驻准备，届时请贵方安排陪同人员，提供相关办公条件； 
3、 审查组将现场核实经营资质证明等文件的原件，届时请贵方配合提供； 
4、 审查工作使用语言为中文普通话，审查记录使用文字为中文。 
为确保审查过程的公正性、有效性，依据《认证人员执业信用管理规范》，请贵

方对我机构派出的审查组成员在贵方的现场审查过程中是否存在如下失信行为予以

监督，一旦发生请即时反馈我机构审查调度岗，必要时辅以相关证据。  
1、 未到现场实施审查，或冒名顶替他人实施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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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遵守计划时间，迟到、早退； 
3、 近两年内参与咨询、培训、服务过贵方，或与贵方存在同行竞争关系，有争

议； 
4、 提出不合理的住宿要求，报销与本次审查无关的差旅费用； 
5、 未经贵方许可，擅自索要、复印贵方非公开性的文件资料； 
6、 索要或收受贵方礼金、礼品，参加或暗示参加娱乐性活动； 
7、 其他影响认证公正性的未尽事宜。 
贵方如对认证审核由申诉、投诉与争议，可与我公司公正性委会员联系。 
公正性委员会人员电话：010—5351 6278  

 
                                 联系人：李凤娟  电话：010-53516289 

日期： 2021 年 12 月 16 日 

 

 

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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